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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有待提高。在执法队伍中，一部分人认为执法的目的

就是处罚，这就导致执法过程中对很多问题只看表面，

为了罚款而罚款，一罚了之。还有一部分人，不依法履

职，不了解细节，应付了事，没有真正实现权力对权利

的保障。二是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在运用非诉方式化解

行政争议方面，主动意识和解决能力不强。

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我国法治建设从形式法治向

实质法治转变的重要表现，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。法治既是民生的保障，也是民生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只有实质性保障了群众利益，法治的

根本目的才能实现。从调研情况来看，受意识、机制等

方面的影响，无论行政机关的办案人员抑或司法机关的

审判人员的化解能力均有待提高。

（二）对化解行政争议主体的认知有偏差

不同人群、机关对化解行政争议主体的认知较为统

一，认为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主体应该是法院、

检察院等司法机关，而实质性化解的主体既包括司法机

关也包括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、复议机关。主

体认知的偏差把化解行政争议的压力推给司法机关，不

仅增加司法成本、应诉成本，而且不利于从根本上化解

行政争议。

行政争议产生的基础是行政权的行使，因此，在行

政争议产生后，负有化解行政争议责任的第一主体应该

是行政机关，即便行政争议上升到行政复议案件、行政

诉讼案件的层面，行政机关仍是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

第一主体。

（三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未形成

目 前 ， 在 化 解 机 制 方 面 各 地 已 经 有 一 些 尝 试 和 创

新，如不断推动府院联动、落实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

度、积极建立行政争议预防调处机制、出具行政争议调

解司法确认裁定书等。

但是，适宜化解的行政争议范围、行政争议化解应

该在哪一个阶段进行、实质性化解的方式和流程、行政

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确定、是否

应该成立专门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构，以便在出现

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沟通不畅，无法充分表达各自意

见和诉求，可能导致误解和矛盾加深时，发挥协调作用

等问题仍未明确。这表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机制有

待进一步健全，有待提供完备的制度支持。

（四）缺乏对行政相对人或原告的有效引导

就目前实践来看，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在启动实质

性化解机制过程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，因此，相关机关

应主动对当事人进行引导。

然 而 ， 引 导 不 足 是 实 践 中 导 致 行 政 争 议 在 基 层 未

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。如对于基层检察机关来说，

行政争议化解需要以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为依托，而基

层检察机关受理的行政监督案件有限，因为很多行政案

件，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多数会提起上诉，对于二审生效

判决，基层检察机关没有监督权限。由此可见，要将行

政 争 议 化 解 于 基 层 ， 相 关 机 关 必 须 要 有 意 识 地 进 行 引

导。

（五）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强化

化解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，尤其在行政争议不

断涌现的情况下，更需要一定的化解团队人员支持，而

基层法治队伍目前人员配备偏弱，团队人员精力有限，

有待进一步强化。

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路径

针 对 行 政 争 议 实 质 性 化 解 实 践 中 存 在 的 困 境 ， 应

抓好行政争议从形成到化解的各个阶段，通过引导，不

断增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重要性的认识；通过诉源治

理，充分发挥非诉解决机制的作用；通过健全机制，不

断加强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沟通协调等措施，以期行政

争议实质性化解取得实效。

（一）持续推动行政机关合法行政、合理行政

1、不断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

总 体 来 讲 ， 行 政 争 议 数 量 居 高 不 下 ， 很 大 程 度 上

是由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引起的。因此，一是

要对行政执法人员加强政治教育，深化其依法行政的意

识。具体来讲，可以通过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学习习

近平法治思想、促进依法行政、进行“党建+业务”等主

题活动，使执法人员深刻认识到法治的根本目的，加强

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宗旨。二是要充分发挥以案释法、

以 案 说 理 的 作 用 ， 通 过 正 面 案 例 引 导 行 政 机 关 依 法 履

职，通过反面案例提升行政机关诉讼风险防范意识，强

化在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中运用法治思维的重要性。

2、不断增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

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仅是运用法律条文的过程，

更是对执法人员综合素质能力的考验。因此，基层政府

及相关部门一是要从整体上不断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

养 。 二 是 要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业 务 培 训 ， 如 针 对 土 地 征

收、拆迁、补偿安置等方面的专题讲座，以提升行政机

关依法行政能力。三是加强与法院、检察院的联系，通

过法官、检察官以案释法，加深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类

型的认识。

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不仅是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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